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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的 5月 18日，中国律师博物馆在北京正式揭牌。
而后 ，一份 《共建 “中国律师博物馆 ”倡议书 》发

布：“……诚邀史学专家、律师制度研究工作者、广大
律师同仁及社会各界热心人士， 提供可供收藏和展
示的中国律师的史料、文物、实物资料和照片并附说
明……”

很快， 博物馆收到了 0001 号藏品———一个公文
包，一张准考证。

捐赠者是一个叫葛磊的律师。 公文包是他爷爷葛
明昌参加 1981 年辽宁省首届律师代表大会时用过的，
准考证是他父亲葛志伟 1987 年参加“中华全国律师函
授中心第一期学员闭卷考试”的凭证。

两件藏品，无意间打开了一扇通往历史现场的大门。

律师是和法院唱反调的？

1984 年 12 月 31 日，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前一天
刚下了一场雪，天气格外寒冷。

那天傍晚，葛磊的奶奶做了一大桌子菜，大爷爷也
从老家来了。 一家人围坐在桌前，等 59 岁的爷爷葛明
昌下班回来，就能开饭了。

可等了又等，天都黑透了，这一年的最后一顿饭却
迟迟没开始。 5 岁的葛磊盯着桌上的羊杂汤和炖酸菜，
肚子咕咕直叫。 奶奶给他盛了一碗羊杂汤，让他先喝。

一直到晚上七点半左右，家门打开，风呼呼地吹进
来。葛明昌脸上红扑扑的，喘着气，带着兴奋的语气说：
“我回来了！ ”

这顿饭葛明昌吃得非常高兴，和大爷爷还喝了几杯
酒。 饭桌上，他对家人说：“在办公室又看完了几个案卷，
一年到头了，把手头的工作都梳理好，心里才踏实。 ”

这是葛明昌做律师的第 5 年， 也是律师制度恢复
后的第 5 年。

1978 年年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旗帜鲜明
地提出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1979
年 9 月，司法部恢复重建。 3 个月后，司法部宣布：恢复
律师制度。

在此之前， 由于十年浩劫， 政法工作受到严重冲
击，公检法机关被砸烂，许多律师被定为反革命分子，
律师制度名存实亡。

恢复律师制度的号角吹响后， 全国从大中城市到
各县区相继成立了律师机构，统称为“法律顾问处”，受
司法行政部门领导管理。

葛明昌的二女儿葛杰记得，1979 年的一天晚上，父
亲下班回家比平时晚。 “县委副书记找我谈话，让我主
持法律顾问处的工作。 ”曾在法院工作了 15 年的葛明
昌对家人说，“我要去当律师。 ”

彼时，22 岁的葛杰有些发蒙。 她对律师这个职业
没有一点概念。

“当律师咋能有当法官好呢？ ”葛杰问道。
“你不懂。 律师是很高尚的职业。 ”
“律师是干啥的？ ”
“为当事人说话的。 ”
葛杰听不明白。 “你去当律师，那不是和法院唱反

调吗？ ”
“那可不是。 ”葛明昌提高了嗓音，“我们是以事实

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
葛杰还是不懂。 葛明昌想了一下说：“就是实事求

是。不管你犯了啥事儿，都有法来规定。真没犯事儿，也
不能冤枉人。 ”

葛杰还在琢磨父亲的这番话， 一直沉默不语的母
亲对父亲说了一个字：行。

就这样，1979 年，54 岁的葛明昌成了辽宁省 26 名
律师中的一员。

这一年，全国的律师人数是 212 名。 他们是改革开
放后的第一代律师。

同一年，葛磊出生。25 年后，他也走上了律师之路。
葛磊后来的同事———盈科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

郝惠珍，这一年还在北京当女兵。 26 岁的她看了一部
叫《流浪者》的印度电影，里面的女律师在法庭辩护的
一幕带给她的震撼，让她至今难忘。

“原来世界上还有一种叫‘律师’的职业！ ”郝惠珍
心里暗想，“我以后也要做律师。 ”

“一个很高尚的职业”

1980 年，新中国律师在全世界有了一次亮相的机
会。 这个标志性的时刻，就是审判“四人帮”。

1980 年 11 月 20 日上午， 天安门广场东侧正义路
1 号，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特别法庭开
庭。 韩学章、张思之等 10 位律师出现在了法庭上。

“这次辩护，其作用主要在于，在一定程度上、一定
范围内维护了各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维护了法律的尊
严。 ”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曾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
团案”辩护小组负责人的张思之如此写道。

也正是在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
例》通过，新中国法律第一次以单行法的方式，宣告了
律师制度的存在。

葛明昌也开始了忙碌的律师生涯。
在葛杰的印象中， 担任建平县首届法律顾问处副

主任后，父亲每天不是看案卷、写辩护词，就是接待前
来求助的人，“每天提前一个小时到单位， 没有在晚上
9 点半以前回过家，365 天没有休过一个星期”。

好不容易休息了，家里也经常来特殊的客人。有的
挎着大包，从乡下赶了几个小时的路过来，一进门就抱
着葛明昌的肩膀说：“葛律师，帮帮我吧！ ”葛明昌便把
他们请进屋，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

1982 年春节刚过不久，葛明昌代理了王桂英故意
伤害案。

因与邻居不睦产生争执，厮打中，王桂英抡起铁镐
砸向对方。法院一审判决王桂英构成“重伤害”，判处有
期徒刑三年，缓期三年。 王桂英提起上诉。

“今天我以国家律师的身份， 参加本案的诉讼活
动。 ”在 7 页的手写辩护词中，葛明昌从认定伤害案的
犯罪事实和适用法律等方面陈述意见， 认为王桂英具
有正当防卫情节。

最后，法院二审改判王桂英：有期徒刑一年，缓期
二年。

王桂英后来怎么样了，葛杰并不知道。葛杰也不知
道那本 177 页的卷宗，父亲究竟看了多少遍。只是每次
路过父亲的房间，葛杰都能看见他戴着一副老花眼镜，
低着头，凑在灯光下，看着总也看不完的案卷，写着总
也写不完的辩护词。

那时，葛明昌的心脏已经出现绞痛的症状，家人给
他办理了住院手续。 “工作太忙了，等我忙完了就去。 ”
葛明昌说。

结果，他一天也没去成。 1984 年最后一天的那个
夜晚，吃过晚饭后，葛明昌带着对新年的期盼睡去。 夜
里，突发心脏病。

等葛杰赶过去时，父亲的手里还紧紧地攥着几颗速
效救心丸。 剩下的药丸，从打开的瓶口滑出，撒了一地。

“大家都说我爸是累死的。 ”回忆起父亲去世的场
景，葛杰嘴角抽动，眼眶里盈满泪水。

追悼会那天， 来送别的车从葛明昌家一直排到四
五公里外。 一对 30 多岁的夫妇和一个 50 多岁的妇女
趴在墙头大声地哭着：“葛律师，你走了，还有谁为我们
说话……”

那一刻，葛杰突然想起父亲
曾经说过的那句话———“律师是
很高尚的职业”。

在“天上”
还是到“海里”？
在葛明昌去世前一年的 7

月 15 日， 深圳蛇口海景广场大
门左侧的一间竹棚里，深圳蛇口
律师事务所正式挂牌成立。

这是我国第一家命名为“律
师事务所”的律师执业机构。 当
时， 律所的财产还是国有资产，
律师属于国家干部。

这一年，30 岁的郝惠珍走出
军营 ，打听 “在哪儿能做律师 ”。

后来，郝惠珍离开公安局的岗位，来到北京朝阳区朝外
二条南下坡北二楼的一栋五层民房的单位报到。那里，
就是“管律师工作”的北京市司法局。

1984 年 10 月， 郝惠珍调入司法局律师管理处，负
责办理律师的“案中案”。虽然还不是律师，但离当初那
个律师梦更近了。

两年之后，律师资格统考制度建立。 一年后，葛磊
的父亲葛志伟参加律考，没有通过。 做不成律师，又放
不下法律，他进入了建平县司法局工作。

1986 年 7 月 5 日， 第一次全国律师代表大会在北
京举行，宣布成立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律师的自律组织
体系逐渐形成。

在律师执业机构已遍布全国各地，专职律师、兼职
和特邀律师已具有一定规模的时候， 带有计划经济特
征的国办所，暴露出了诸多弊端。

郝惠珍记得，当时国内外企业屡屡对律师提出：你
拿的是国家给你发的工资，打官司的时候，你代表的是
哪一方的利益？ 你能维护我们的权益吗？

在律师群体内部，由于利益分配机制的不合理，矛
盾也在积累。 “按照当时的分配制度，大家拿一样的钱，
做一个案子给你补助。 可有些人能干，有些人不能干，
能干的律师就有想法了。 ”

郝惠珍意识到，律师制度到了该改革的时候了。
变化发生在 1988 年。 当年，司法部开展从国办所

到合作制律师事务所的试点工作。 新体制下的律师事
务所不占国家编制，不要国家经费，实行自收自支、自
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律师必须辞去公职身份，
工资与业务数量、质量、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挂钩。

有人立即反应过来：这是要打破铁饭碗啊！
变化当前，犹豫和不舍总是难免。 以前是和法官、

警察一样的国家工作人员，工作稳定，待遇又好，那是
在“天上”；现在，是要让他们“下海”。

站在“海边”，看着隐约而至的“浪潮”，律师们的心
中充满不确定性：“下海”了能不能游泳？ 会不会淹死？

但总有先行先试者。 有人往“海里”探出了第一只
脚：1988 年， 北京第一家合作制律师事务所———北京
市经纬律师事务所试点创办。

“心里也有过顾虑。 ”付世德是经纬律师事务所创
办者之一，他清楚地记得， “领导给我们托了个底———
给一年的停薪留职。 干得好，就彻底脱离国家编制；干
得不好，还能回机关继续工作。 ”

没想到，“海里”不比“天上”差，甚至还更好。
不久之后，北京市司法局在审查中发现，经纬所没

有违纪现象，半年的收入就达到了 25 万元，近乎当时
国办所 20 个律师一年的收入。

“分配制度改变了，律师就有动力了。 ”付世德说。
合作制律所开始在全国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1992 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吹响了进一步改革

开放的号角。 敏锐者站在时代的浪尖，开始了一场“彻
底打破铁饭碗”的探险。

1993 年 12 月， 广东省司法厅批准深圳成立首批
13 家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律师制度实现了由合作制到
合伙制的转变。 当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在《关于建
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将律师
事务所界定为“市场中介组织”。

“合作制是集体所有制，合伙制的财产则归合伙人
个人所有。合作制没有解决所有权的问题，许多律师放
不开手脚，很难出彩。 从合作制到合伙制，就是要让财
产跟个人挂钩，合伙人互相负连带责任。 ”付世德说。

也正是在这一年，郝惠珍成了一名律师。
当时，北京市司法局组建天宁律师事务所。司法局

领导找到郝惠珍，想让她去负责这家律所的工作，给出
的政策是：两年时间，带工资带职务。 觉得合适，脱钩；
不合适，回来。

一周以后，郝惠珍回复：“我去。 ”
这天晚上， 郝惠珍重温了多年前看过的那部电

影———《流浪者》。 一句话在她心里反复回响：“我要做
律师了。 ”

离开律管处那一天， 郝惠珍扬起头对同事说：“等
着啊，5 年后，我将成为一个好律师！ ”

现在，北京市律师协会陈列室里，郝惠珍 1987年取
得的那本律师证陈列其中。 律师证编号：0187210006。

“民间律师”告了国有单位

做了律师后，郝惠珍越发觉得，“海里”的世界，是
如此广阔。

1996 年，郝惠珍代理了一起案件。 北京市朝阳区
光熙门北里宿舍发生居民煤气中毒事件， 郝惠珍是受
害者的代理律师。 调查中，郝惠珍了解到，煤气公司下
属的安装队在给居民家中安装 7 公升热水器时， 收了
65 元费用，用于安装热水器的风道系统。 但安装队收
了钱，风道系统却没有装上。

郝惠珍代理原告，把煤气公司给告了。
煤气公司的人说：“每天煤气中毒的人那么多，你

怎么证明是我们的原因？ 打官司我们从来没输过。 ”
一审，没告赢。郝惠珍坚持上诉。二审，法院采纳了

郝惠珍的意见， 最后调解结案———煤气公司赔了 5 万
元。

“民间律师”告了国有单位，煤气公司第一次输了。
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颁布。 该法第 2

条规定，律师是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
律服务的执业人员。 当年，全国律师事务所共有 8265
家，律师人数突破 10 万人。

也正是在这一年，郝惠珍上电视了。
那是中央电视台一档叫《是非公断》的法制节目，

第一次请律师作为主持人， 讲解老百姓关注的家长里
短的法律知识。

第一天录节目，郝惠珍穿了一件粉色的套裙，信心
满满。 14 分钟的节目，郝惠珍先用 5 分钟把事件编排
成舞台剧的形式，然后让现场观众参与讨论，最后，郝
惠珍进行分析解答。

几场节目下来，雪片般的信件从全国各地飞来。前
一封信还没回复，后几封信已经寄到了。 摞起来，这些
信足足装了几大麻袋。

后来，电视台专门做了一期节目，就叫“郝律师答
观众问”。

郝惠珍成了明星律师，出租车上、副食店里，都能
被人认出来，“你就是电视上那个讲法律的律师啊！ ”

到了 2000 年，所有自收自支的国办所开始实行与
市场接轨的脱钩改制，成立合伙所，走向市场。 曾占据
重要地位的国办律师事务所，退出了历史舞台。

2001 年，郝惠珍创办了合伙制的北京市盈科律师
事务所。一年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生葛磊以 256 分通
过首届司法考试。

这一年， 原来的律师资格统一考试改为了司法考
试，将出任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的资格一起纳入司法考
试制度。 全国共有 36 万多人报名，最终有 24100 多人
合格， 及格率不足 7%。 而在 1986 年的首届律师考试
中，仅有 1.5 万余人参加，过线的人有 1 万多人。

2004 年 8 月，葛磊在北京一家律所入职，成为一名
实习律师。当年国庆假期，葛磊从北京回建平老家告诉

奶奶：“我也是律师了！ ”
第二天午饭前， 奶奶从地下储藏室的一个老柜子

里，取出来一个东西，颤颤巍巍地交到了葛磊手里。
“这是你爷爷的遗物。 ”奶奶一字一顿地说，“现在，

你也当律师了，我把它交给你保管。 ”
这是一个非常新的黑色公文包， 拿出来时依然干

干净净。 上面印着一行金色的字：“1981 年辽宁省首届
律师代表大会。 ”

“我们需要知道自己要到哪儿去”

2007 年，律师法迎来第二次修订，与原律师法相比
共有 180 多处修订，是迄今为止幅度最大的一次。

这一次修订的律师法增加了“接受委托或指定”的
基本概念，“当事人”的全新概念出现。 律师的定位改
为: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

一年后，29 岁的葛磊进入郝惠珍创办的盈科律师
事务所，并代理了自己的第一起劳动争议案件。

2008 年 4 月，北京一家服装厂的 3 名女工找到葛
磊，讲述遭遇时，又气愤又委屈。

其中一名女工在厂里干了 7 年，另外两人干了两
年，都没签劳动合同。 由于服装行业不景气，老板有一
天突然对她们说：“明天不用来了。 ”随后表示要给 3
个人结清当月工资。

当时，新劳动合同法刚施行不到 4 个月。 葛磊一
边划出这部法的新增规定，一边指给 3 名女工看：“没
签劳动合同，企业得赔双倍工资；没缴保险，你们可以
去劳动监察部门投诉举报，要求补缴；违法解除劳动关
系，还可以要求经济赔偿金。 ”

交谈中，葛磊了解到 3 名女工没有证明劳动关系
的证据，便让她们注意搜集工资条、有盖章的文件以及
任何跟劳动关系相关的资料，并进行拍照和保存。

最后，带着一份当时的加班签字表，3 名女工赢了
仲裁，赢了一审。 二审调解，3 个人拿到了企业 7 万多
元的赔偿。

这场官司给葛磊带来极大的触动———3 名女工的
遭遇是不是个案？ 企业是不是对劳动法不够重视？ 劳
动者的法律意识是不是还比较淡薄？

2009 年，葛磊成为北京市总工会招的第一批北京
市劳动争议调解员。 此后的几年里，葛磊以公益律师
的身份化解了北京多起群体性劳动争议纠纷。

为劳动者维权，警示企业合法用工，葛磊发自内心
地觉得：“这样的律师，当得有价值。 ”

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底，像葛磊这样的执业律
师，在全国共有 36.5 万多人。 他们在各个领域推动着
国家的法治进步：

依托“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中心，探索创新“一
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途径；

为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一代大型喷气
式客机 C919 综合监视系统合资企业筹建提供全程法
律服务；

力推中国轮胎业首次在美国对华“双反”案件中获
得完胜；

代理全国首例大气污染公益诉讼案；
……
与此同时，针对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等“老大

难”问题，相关法律法规也在不断完善。
2015 年 9 月，“两高三部”首次联合印发《关于依法

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明确应当尊重律师，在各
自职责范围内依法保障律师各项执业权利，不得侵害
律师合法权利。

恢复重建后，几经变革，律师制度已走过了 39 年
的风风雨雨。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律师群体既是见
证者、参与者，也是建设者。

今年端午节前，葛磊和往年一样，回了趟建平。
站在墓碑这头，葛磊对祖父葛明昌说：“一代律师

有一代律师的使命。 我们需要知道自己从哪儿来，要
到哪儿去。 ”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提供

律师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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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79年的 212人到如今的 36.5万多人，律师制度恢复 39年来，中国律师数量增长了 1644倍；
从国家工作人员到“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几经变革，律师这个职业的定位越来越清晰；
为劳动者维权、提供法律服务、代理公益诉讼案件……律师群体在各个领域推动着国家的法治进步。
如今，站在墓碑这头，律师葛磊对同样是律师的祖父葛明昌说：“一代律师有一代律师的使命。 我们需要知道自己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 ”

1986 年 7 月 5 日，第一次全国律师代表大会开幕。 2017 年 11 月 23 日，全国律协举行例行发布会，首次邀请地方律师协会负责人发布相关事项。

������法律援助律师到基层开展普法宣传。 郑洁 摄������1987 年，葛志伟参加中华全国律师函授中心第一期学员
闭卷考试的准考证。 受访者供图

������自 2017年 3月成立以来，全国律协维护律师执业权利中
心共收到维权申请 72起。

������葛明昌参加 1981 年辽宁省首届律师代表大
会时用过的公文包。 受访者供图


